
澎湖縣立馬公國民中學 115學年度體育班招生簡章 
一.依    據：本校體育班實施計畫辦理。 
二.目    標： 
    （一）早期發掘具有發展潛能之運動人才。 
    （二）長期儲備優秀青少年運動人才。 
    （三）長期實施訓練提升運動技術水準。 
    （四）確立優秀運動人才長期培訓系統。 
三.招生名額： 
    （一）招收國中七年級新生 1 班。（30 名以內擇優錄取） 

（二）八、九年級插班生，擇優錄取。（八年級 17名、九年級 16名；七、八、 
      九年級另於每學期寒假時，辦理插班招生） 
註：錄取之學生，若於運動團隊中適應不良或無法配合團隊練習者，學校則 

      將予輔導轉回其戶籍所在地之學校。 
四.報名資格： 
    （一）凡具有田徑、籃球、棒球運動項目專長之國小畢業、年齡未滿十五足歲

之學生，不受學區限制。 
    （二）八、九年級插班生，現就讀國中之七、八年級學生，不受學區限制。 
五.報名日期：115 年 5 月 13（星期三）日至 5 月 15 日（星期五）止；每日上午 9

時至 11 時，下午 2 時至 4 時。 
六.報名地點：澎湖縣馬公市中華路 326 號 馬公國中體育組 電話：9263367 轉 600 
七.報名手續： 
    （一）由參加甄試之學生、家長或委託他人到校辦理。（可集體報名） 
    （二）填寫報名表（自貼二吋半身照片二張）。 
    （三）繳驗戶口名簿並影印一份備查。（插班生免交） 
    （四）繳交國小六年級之成績單。 
    （五）免報名費。 
    （六）領取准考證。 
八.甄試日期：115 年 5 月 20（星期三）下午 14 時起。 
九.甄試地點：馬公國中。（報到時間、地點：114.5.20.  下午 13時 45分，馬公國中體育館） 
十.甄試科別： 

（一）身高體重質量指數測量。 
    （二）運動專長項目： 

1.基本體能測驗：40﹪ 
(1)60 公尺              (2)立定跳遠 
(3)藥球拋遠（雙手前拋） (4)3 公尺 50 公分之 30 秒橫向跑  

2.專長技術測驗：30﹪   
(1)田徑組：以國中組競賽項目為主。（個人混合運動及接力賽除外） 
(2)籃球組：籃下 30 秒投籃、5 定點上籃、3 對 3 對打。 
(3)棒球組：棒球擲遠、傳接球、網前擊球。 

        3.口試：30﹪考生得於口試當天準備相關運動競賽表現資料(影本)供口試委員參考。 
      
十一.錄取名額： 

（一） 七年級：原則田徑、籃球、棒球共 30 名；擇優錄取，未達最低錄取標
準 60分，不予錄取。 

（二） 插班生：於田徑、籃球、棒球之項目（八年級 17名、九年級 16名）； 擇
優錄取，未達最低錄取標準 60分，不予錄取。 

十二.放榜日期：115 年 5 月 21 日中午 12 時前本校榜示、本校網站公布。 
十三.報到日期：錄取者，請於 115 年 5 月 22 日（星期五）14：00 至 15：30，攜 
               帶准考證及成績單至本校教務處辦理報到手續，逾時未報到者， 
               以棄權論。 
十四.本簡章經本校招生委員會通過，呈校長核可後報請澎湖縣政府核准後實施。 


